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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8年度第 9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9日(星期一) 14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主持人：艾委員嘉銘代理 

出席者：（詳簽到簿） 

壹、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2019阿罩霧公益馬拉松 

一、 艾委員嘉銘： 

1. 缺少道路實質現況，如：封閉路段之道路分隔、路寬、車道數、封閉

寬度、可通行寬度及加上原有的資料，請列表說明。 

2. 活動路段所經路口的號誌運作現況、哪些路無標誌、哪些路口有號

誌、如何運作、哪些路口需要手動操作燈號、什麼時間等，請列表說

明。 

3. 替代道路與管制道路之間的連結未妥當規劃，例如：P23乾溪路右岸

管制 請配合交通管制或請改道林森路，圖上只有紅色管制道路、藍

色替代道路，乾溪路右岸雙向封閉，改道的林森路；未能說明何處開

始告示、引導、如何銜接等。 

4. P129-137，道路管制指示牌的文字修改建議如附表。 

例如：編號１:中正路管制 請配合交通管制或請改道林森路 

  中正路管制請配合交通管制或請改道林森路 

  中正路管制請配合交通管制或請改道林森路 

例如：編號 25:山腳巷管制 請配合交通管制或請改道中正路 除公車 

     外禁止其他車輛進入 

  山腳巷管制 除公車外禁止其他車輛進入 請配合或改道中正路 

  山腳巷管制 除公車外禁止其他車輛進入 請改道中正路 

  山腳巷管制 除公車外禁止其他車輛進入 請改行中正路 

5. 領先群請定義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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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確實辦好義交、志工的交通管制任務講習，以免發生事故。 

7. P107-119，南北向車輛圖示，有待改進。 

二、 胡委員守任： 

1. P10，有關二、活動管制方式，其中道路管制路段及時間列表中，應

將相關影響路段的道路相關資訊列出，包括：雙向快、慢車道數、是

否有中央或快慢分隔(實體或標線分隔)、個別車道寬度與總寬度、是

否有路邊停車等資訊，以利判斷相關道路的供給條件。此外，該表中

第四欄所述「道路總寬度」應為受管制方向之道路總寬度，並非雙向

之總寬度，請再行釐清。 

2. P14，考量各組別領先群跑者之速度差異，有關路口交通號誌操控以

「手動燈號」的方式之建議，參考 P120~126、有關各組選手預計抵

達各路口的時間，由於各組跑者的速度可能有差異，且有領先與落後

群之落差，因此各路口如何以人工方式配合號誌控制，必須審慎研

議，避免造成人車衝突、交通事故的發生。 

3. P16，有關中正路(台 3線)之道路容量之計算似有高估之嫌，該路段

為雙向中央標線(雙黃線)分隔，中央標線分隔之道路分類與路型因

素之係數應採 0.8，比照該頁的公式計算，中正路的容量為單向 2,100 

PCUs/hr，請再行檢視與確認。 

4. P17，有關旅行速率之說明，應以浮車法或現點速率調查等方法，據

以評估假日的平均旅行速率，而非所述的等同於車輛行駛本路段時

的 60 km/hr，該平均速率是否為速限，請再查明。 

5. P17 與 P18 所引用的機車的小客車當量(PCE)值分別為 0.5 與 0.3，

兩者不一致，請再查明與統一用法。 

6. P49-51，有關五、周邊停車場配置說明，其中大會提供亞大醫院停車

場做為民眾主要的停車設施，請加強宣導多使用大眾運輸或接駁車

到達會場之外，另請事前多加宣導該停車場的相關資訊與接駁服務，

同時於若干重要路口(段)提供前述停車資訊，以避免參加者繞行尋

找停車位之時間與車程浪費。 

7. P153，附件(五)針對去(2018)年交管實行檢討內容，其中第 5.點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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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者反映「柳豐路左轉中正路後，馬上右轉乾溪路，跑者不及反應」

之情事，請再行檢討並研提具體的改善方案。 

三、 劉委員霈： 

1. 6點開跑大部分公車路線均剛開始發車，建議協調附近路線公車提早

發車，以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 

2. 替代道路過於粗略，請補充說明。 

3. 除領先者外，號誌宜視車流量調整管制方式。 

四、 警察局： 

1. P14，請主辦單位自行增派前導車及殿後車。 

2. P44，表 4-1請明定三角錐擺放間距，如：請詳述中正路上各路段擺

放數量。 

3. P45-47，表 4-1隔頁亦請補上表頭項次內容；另請補充警力、義交、

交通錐、相關配備內容之總計數量。 

五、 交通行政科： 

1. P138-141、153書面資料與簡報內容有差異，請再檢視。 

2. P10，大同路轉民生路、民生路轉四德路，對照 P107、119重要路口

有安排指揮人員，大同路及民生路在霧峰市區且有左轉行為請安排

指揮人員或提醒選手注意安全。 

3. 柳豐路為產業道路，本活動全線封閉，爰請於活動前事先做好宣導及

溝通，以降低交通衝擊。 

4. P10-13，(二)活動管制方式表內封閉車道及道路總寬度(含封閉寬度

及通行寬度)不一致，如：四德北路、新生路等，餘皆請重新檢視及

修正。 

5. P18建請活動主辦單位在選手報名時提供使用運具勾選表，以便於後

續分析參考。 

六、 交通工程科：P129-130，告示牌面文字請再精簡，以利車輛駕駛人辨 

    識，並搭配圖形及指向箭頭引導車輛通行。 

七、 運輸管理科： 

1. P6-10、15，請於圖上補充指北針，以便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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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42，圖 4-1預估交通運具比例圖，圖面可標籤處理，便於在內文對

照。 

3. P88，請補充公告尺寸比例尺。 

4. P103-105，活動場地配置圖上部分編號未見於 P.104-105說明，如：

編號 16、17，餘皆請重新檢視及修正。 

5. P129-137，告示牌面示意圖上部分編號未見說明，如：編號 1-1、6-

1、11-1、15-1、16-1、22-1、23-1等，餘皆請重新檢視及修正。 

6. P143，請補充說明接駁車之臨停上下客處、停放位置、司機休息區等。 

八、 公共運輸處：請主辦單位於活動 7日前於受影響之停靠公車招呼站告 

    示(以護貝黏貼妥當)周知影響日期、時段，於既有站位以圖示引導候車 

    之民眾至臨時停靠站位搭乘，活動結束後予以復舊。 

九、 停車管理處： 

1. P41，表 3-3內之「預估可停放汽機車輛數」與 P49數值不一致，請

重新檢視及修正。 

2. P49，是否已向周邊路外場所借用停車場停放，請補充說明相關資料。  

3. P49，表 5-2 內編號 C1、C2 停車位置距離不同，惟預估可停放機車

數量相同屬不合理，請重新檢視及修正。 

十、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 2週提報活動計畫 

    書供本局備查。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二案 2019時代騎輪節 

一、 艾委員嘉銘： 

1. 缺少道路路段實質現況，如：封閉路段之道路分隔、路寬、車道數、

封閉寬度、可通行寬度，請列表說明。 

2. 活動路段所經路口的號誌運作現況、哪些路無標誌、哪些路口有號

誌、如何運作、哪些路口需要手動操作燈號、什麼時間等，請列表說

明。 

3. 領先群請定義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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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確實辦好義交、志工的交通管制任務講習，以免發生事故。 

5. P21-44，南北向車輛圖示，有待改進。 

6. 本活動非首次舉辦，請依過往經驗傳承持續加強並檢討相關交通維

持管制措施。 

7. 本活動範圍包含省道、線道、鄉道及產業道路等，請針對道路屬性說

明與活動相關敘述及運具使用之合適性、安全性。 

8. 請依過往經驗詳述說明如何依各路況、路段及平均車速進行交通錐

間距擺放，以安全性考量為主。 

9. P166，請補充活動集結出發地之管制規劃說明。 

10.P169，多為砂石車行經之路段，請於活動前清掃或確認路面平整，

抑或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協助。 

11.請補充說明本活動去年發生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後續檢討。 

二、 胡委員守任： 

1. P7，有關(一)活動管制措施、第 2.點提及，活動期間車友通過個號

誌化路口採正常號誌管制，參考 P171~182、有關車友預計抵達各路

口時間表，由於車有的速度可能有差異，且有領先與落後群之落差，

在進行正常的交通號誌管制時，必須提醒車友確實遵守交通號誌管

制，切勿擅闖紅燈，避免造成人車衝突、甚至交通事故的情事發生。 

2. P9，有關(二)活動管制時間，其中道路管制路段及時間列表中，應將

相關影響路段的道路相關資訊列出，包括：雙向快、慢車道數、是否

有中央或快慢分隔(實體或標線分隔)、個別車道寬度與總寬度、是否

有路邊停車等資訊，以利判斷相關道路的供給條件。此外，該表中第

四欄所述「道路總寬度」應為受管制方向之道路總寬度，並非雙向之

總寬度，請再行釐清。再者，P11~15、該表中若干車輛通行寬度為 0

公尺的部分，管制方向的說明，應以道路「封閉」，而非「管制」。最

後，P10、福科路為何使用外側「快車道」，而非使用外側車道(機慢

車道)?請補充說明。 

3. P20，有關重要路口管制圖，其中綠色與紅色標示分別表示一般車輛

與車友通行寬度，惟圖中無法清楚解讀，請再補繪說明。另所需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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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錐與連桿數量及擺設位置，請確實根據各個路口的幾何條件與交通

管制方式，妥善安排，以有效分流與避免人車衝突。 

4. P46，有關交通衝擊評估、(一)交通現況分析部分，其中該小節並未

見任何活動出發點、惠中路與附近主要幹道的路段與路口的服務水準

評估，儘管本活動舉辦時間在假日的清晨，交通需求不高，但仍建議

進行適當的評估與說明，此外，該小節第 1.點、第(3)項提及，部分

左轉交叉路口將會發生自行車聚集待轉，可能影響車友與一般機車騎

士的待轉空間與車流順暢，請特別注意類似情事，有效引導車友進行

待(左)轉，並遵循交通號誌與人員指揮。 

5. P169，第 3.點有關 2018年交通檢討與改進方式列表中的第 3項，車

友反映「台中港中二路路段多為貨物物流集中處，導致眾多砂石車車

輛行經，砂石殘留地面未清除，車友騎乘時容易車胎破裂，或者摔

傷。」請於活動前特別檢視該路段與其他有類似問題的路段之砂石殘

留問題，並確實清除與整理，以避免車友摔傷的問題發生。 

三、 劉委員霈： 

1. 目錄頁碼有誤。 

2. 出發站之空間是否確能容納 5,000 輛車同時聚集？出發策略是否需

要檢討。 

3. 沿線工作人員宜適當增加，以確保整體安全。 

4. 車友待轉區是否適切？請考量。 

5. 右轉路口管制範圍宜適度加寬。 

6. 救護設施與措施請再加強檢討。 

7. 多砂石車路段，建議應在前一日下午先安排清理，以降低摔車問題。 

8. 路段管制寬度應可檢討交通衝擊並據以衡量是否擴大管制寬度。 

四、 交通行政科：P167，請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設置交通錐，     

 如：勿使用黃色交通錐。 

五、 交通工程科： 

1. P133-141，如 P137指示牌指示措施與所述頁碼無法對應，餘皆請重

新檢視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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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道路請詳細規劃起迄點及沿路設置適當牌面，以引導用路人順

利改道通行。 

六、 交通規劃科：P53，停車場告示牌面 A/B，請補充為何處之停車場告示 

 牌面，如係指起點(平面停車場)，請確認管制時間是否有誤。 

七、 運輸管理科： 

1. P49，請於圖上補充指北針俾利審閱。 

2. P52，A系列告示牌面文字字體請放大。 

3. P56-129，請補充彙整表格內各路段/路口之交通錐、義交、工作人員

等總表資訊。 

4. P151，示意圖部份請補上公告尺寸、指北針及圖例說明。 

八、 停車管理處： 

1. P48，表 4-1-1內小客車之單位應為 1300(輛)，請修正。 

2. P143，櫻花停車場費率為 20元/時，以 30分鐘計算，請修正。 

3. P145，巔峰時間預估時間建議調整自 12:00開始。 

九、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 2週提報活動計畫書供

本局備查。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再審。 

 

貳、下午 17時散會。 


